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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四

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

相关议案及资料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建设、保证募集资

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合理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

性高、流动性好、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，有利于

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增加资金收益，更好的实现公司资

金的保值增值，使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。不存在变相改变

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

进行现金管理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--上市公司募

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

规定。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ixK4LQWHLATUVEPNCtf2xvlZCTml_ydl-jjz1scaepw-QRYwn47wFarMhhIuDPErNcpW_wsG6OlWJpNACkY5wd9AHiC0BULBTOWt1ICkdwScKdFgvsP9p1WE13Zt_vu2tUaBM1g5GizfXqJmHliuuelzJLqzO-M6ljEjH7c3m44yQm6Lar8G9oDluSrHu_8WrRfVhixidTFr7UklNyRUm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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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

行现金管理。 

二、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独立意见 

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银行自贡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购买安全性高、流动性好、保本型的理财产品或存

款类产品，符合公司实际需要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

率，增加闲置募集资金收益，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

值，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

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也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审议上述议案时，关联董

事吴友华先生依法予以了回避，会议的审议和表决程序、表

决结果合法、合规、有效。我们对此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

见，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

见 

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和资金

安全的前提下，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.5亿元的闲置

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资

金使用效率，增加公司收益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。公

司及子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

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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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等相关规定。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审批额度及期

限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，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

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四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企业

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1〕35 号）进

行的相应变更，变更会计政策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财

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。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

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五、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独立

意见 

公司对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预计，是基于公

司实际发展需要，有助于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，遵循“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市场交易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，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，

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

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，

关联董事在审议该事项时回避了表决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。

我们对此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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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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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

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 

唐稼松（签字） 

宋伟刚（签字） 

张红伟（签字） 

 

 

2022年 12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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